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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（财

税[2006]3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

局）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为进一步加

强对教育劳务营业税的征收管理，现对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4]39号）中的有关问

题明确如下： 一、关于“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教育劳

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”问题 （一）“学历教育”是指：

受教育者经过国家教育考试或者国家规定的其他入学方式，

进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，获得

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的教育形式。具体包括： 1．初等教育

：普通小学、成人小学； 2．初级中等教育：普通初中、职

业初中、成人初中； 3．高级中等教育：普通高中、成人高

中和中等职业学校（包括普通中专、成人中专、职业高中、

技工学校）； 4．高等教育：普通本专科、成人本专科、网

络本专科、研究生（博士、硕士）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、高

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。 （二）“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”是指

：普通学校以及经地、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同级政府的教

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、国家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各类学校。 上

述学校均包括符合规定的从事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，但不包

括职业培训机构等国家不承认学历的教育机构。 （三）免征

营业税的教育劳务收入按以下规定执行： 提供教育劳务取得

的收入是指对列入规定招生计划的在籍学生提供学历教育劳



务取得的收入，具体包括：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，按规定标

准收取的学费、住宿费、课本费、作业本费、伙食费、考试

报名费收入。 超过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以及学校以各种名义

收取的赞助费、择校费等超过规定范围的收入，不属于免征

营业税的教育劳务收入，一律按规定征税。 二、关于“对托

儿所、幼儿园提供养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”问题 （

一）“托儿所、幼儿园”是指经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审批成立

、取得办园许可证的实施06岁学前教育的机构，包括公办和

民办的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学前班、幼儿班、保育院、幼儿院

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问 www.100test.com 


